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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设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医疗保障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杰、王良泉、刘中华、张喜春、赵晟、佟宜沅、王鸿鹏、邢超、余岳洋、姜

金杉、井星浩、刘琦。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1255

本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中兴二巷5甲8号，联系电话：024-312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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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环境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环境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场所建设、区域布局、基本设

施要求、设备配置以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环境建设与日常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05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 23809 应急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T 30240.1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1部分：通则

GB/T 30240.7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7部分：医疗卫生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WS 10013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医保办发〔2021〕17号 《医疗保障经办大厅设置与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依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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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保障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要求，开展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环境建设与管理，

确保工作职能得到全面、科学以及合理的实施，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公平开放

根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规定和程序，公平公正对待服务对象。规范医疗保障经办行为，提供规范统

一的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优质高效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体系，提高医疗保障经办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

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优化服务环境，完善服务设施，推行文明服务，提高服务效率。

5 场所建设

选址

5.1.1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选址宜选择交通便捷、公共设施较完善的地点。

5.1.2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不宜与住宅楼同栋设置。

5.1.3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经办大厅应设置在建筑物的较低楼层；如设置在三层以上（含三层），宜

配备满足使用需要的电梯。

建筑面积

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建筑面积宜符合表1要求。

表 1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建筑面积

级别 要求/m
2

省级 ≥5000

地级 ≥3500

县级 ≥2000

注1：省级包括省本级、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注2：进驻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可根据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停车场所

宜设置与日接待服务对象数量相适应的停车区域。

6 区域布局

基本要求

6.1.1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包括经办服务区、档案管理区、业务处理区以及业务支持区四个功能区域。

6.1.2 区域布局应优先考虑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理业务。

6.1.3 区域布局应使服务功能相对集中。

6.1.4 外部服务区域与内部办公区域宜适度分离，且便于沟通协调。

6.1.5 宜按照表 2 要求分配各功能区域的建筑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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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区域建筑面积比例

级别
要求

经办服务区/% 档案管理区/% 业务处理区/% 业务支持区/%

省级 30 20 10 40

地级 15 10 65 10

县级 15 10 65 10

注：省级包括省本级、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6.1.6 应在导向路径所有需要做出方向选择的节点处安装功能区导向标志，可采用附着式或悬挂式；

标志牌下边缘与地面距离不宜小于 2200mm。

经办服务区

6.2.1 服务区域

应充分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按照具体服务将经办服务区分成如下区域：

——引导咨询区；

——自动排队叫号区；

——自助服务区；

——柜台受理服务区；

——等候休息区；

——母婴休息区；

——多媒体服务区。

6.2.2 面积分配

6.2.2.1 经办服务区中，服务对象的实际使用面积应大于工作人员的实际使用面积。

6.2.2.2 各服务区域占经办服务区总面积宜按照如下比例规划：

——受理服务区：30%；

——自助服务区：10%；

——等候休息区：10%；

——其它区域：50%。

6.2.3 引导咨询区

应设置于主要入口处，保证与进入人流有直接接触面。

6.2.4 自动排号区

宜设置在经办服务区的主要入口处附近，与引导咨询区相邻；具有票号打印、呼叫显示、查询统计

等功能。

6.2.5 自助服务区

应为服务对象设置自行办理医疗保障业务的区域。

6.2.6 受理服务区

6.2.6.1 服务窗口应采用开放式前后台布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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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服务窗口的排列应相对集中。

6.2.6.3 应按照“前台综合受理（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运行模式提供服务，并

进行工位设置。

6.2.6.4 宜预留潮汐窗口。

6.2.7 等候休息区

应为服务对象设置等候办理结果的区域，并宜提供饮水、阅读等服务。

6.2.8 母婴休息区

应为照护婴儿的服务对象提供休息及日常生活照护操作的区域，并提供隐私保护措施。

6.2.9 多媒体服务区

宜设置具有政策宣传、业务介绍、信息公开等功能的区域。

档案管理区

6.3.1 档案管理区域宜划分为档案存放库、档案查阅室以及管理办公室等部分。

6.3.2 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应分区域存放。

6.3.3 档案管理区宜设置在人流密度较小的区域。

6.3.4 档案存放库与其他房间的隔墙应为防火墙，防火墙的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4.0h。

6.3.5 档案存放库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6.3.6 档案存放库内不应有给、排水管线通过。

业务处理区

6.4.1 业务处理区宜划分为办公室、接待室以及文印室等部分。

6.4.2 宜在房门外设置房间标志；标志牌下边缘与地面距离不宜小于 1600mm。

业务支持区

6.5.1 业务支持区宜划分计算机机房、培训室、会议室、值班室、门卫室等部分。

6.5.2 宜在房门外设置房间标志；标志牌下边缘与地面距离不宜小于 1600mm。

7 基础设施要求

装修

7.1.1 总则

7.1.1.1 应坚持节能环保、规范统一、简洁明快、经济适用的原则。

7.1.1.2 应突出医疗保障的行业标识。

7.1.1.3 装修宜是建筑物外墙、入户门厅以及经办大厅等部分。

7.1.2 外部装修

7.1.2.1 外部应悬挂医疗保障官方标志、机构名称条牌、机构名称铭牌、服务时间标志、服务口号等

视觉识别系统，其内容与外观应符合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一要求。

7.1.2.2 外墙装饰宜选择石材、陶板或者铝板，颜色宜为白色（劳尔色卡，RAL9016 交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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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3 窗户宜选择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颜色宜为棕色（劳尔色卡，RAL8011 深棕色）。

7.1.2.4 入户大门宜选择断桥铝合金中空平板门与转门组合，颜色宜为棕色（劳尔色卡，RAL8011 深

棕色）。

7.1.3 经办大厅

7.1.3.1 应在经办大厅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安装医疗保障的主题形象标志。

7.1.3.2 应在经办大厅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安装平面导向示意图。

7.1.3.3 应在经办大厅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安装服务时间标志，标志牌上边缘与地面距离不宜小于

1800mm。

7.1.3.4 地面宜采用石材或者瓷砖，颜色宜为灰色（劳尔色卡，RAL7026 花岗灰）。

7.1.3.5 应在透明落地玻璃门、玻璃隔断加贴带有医疗保障标志的腰线装饰。

7.1.4 走廊、楼梯间

应在楼梯出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安装楼层导向标志。

消防设施

7.2.1 装修设计施工、疏散通道防火要求应符合 GB 50222 的规定。

7.2.2 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3495.1 的规定。

7.2.3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 GB 15630 的规定。

7.2.4 消防设施及维护应符合 GB 25201 的规定。

采光、照明系统

7.3.1 服务场所宜直接采光，采光设计应符合 GB 50033 的规定。

7.3.2 需要使用灯光照明的，应按照 GB 50034 的规定保障必要的场所照明需求。

温控、通风系统

7.4.1 空调

7.4.1.1 经办大厅宜采用集中空调方式。

7.4.1.2 办公房间宜采用分体空调方式。

7.4.2 采暖

7.4.2.1 宜优先采用市政热网集中供暖方式。

7.4.2.2 对不能采用集中供热方式采暖的，可采用独立供暖方式。

7.4.3 通风

7.4.3.1 经办大厅应安装具有排风功能的系统或者设施。

7.4.3.2 办公房间可安装具有换气功能的空调。

无障碍设施

主入口处应设置无障碍坡道，经办服务大厅的卫生间应能满足残障人员的需要，其功能设计应符合

GB 50763的规定。

安全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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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出入口、门厅、电梯厅、楼梯间、走廊过道、档案管理室、计算机房、重

要会议室等区域，宜根据需求设置监控前端摄像机。

7.6.2 经办大厅、建筑物的周边应设置可调节角度和焦距的前端摄像机，实现日常服务和安全保卫的

适时监控和远程监控。

7.6.3 值班室应设置主监控屏，由专人进行管理。

7.6.4 安全监控系统宜配置具备不少于 25d 的循环不间断录像功能。

7.6.5 安全监控系统前端摄像机的分辨率应不低于 4CIF。

7.6.6 安全监控系统前端摄像机的设置应与环境相协调。

网络设施

7.7.1 局域网、互联网、业务专网等网络系统设置应能满足服务机构业务信息系统的使用要求和政务

服务的实际需求，并且满足不见面网上经办业务的需求。

7.7.2 经办大厅应具备无线网络服务能力。

8 设备配置要求

经办服务区

8.1.1 引导咨询区

引导咨询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引导台、意见箱以及便民箱等。

8.1.2 自动排队叫号区

自助排号区应配置自动取号机。

8.1.3 自助服务区

自助服务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办公椅、公共网络设施、显示屏、公用计算机、智能触摸查询

终端、自助办理一体机等。

8.1.4 柜台受理服务区

8.1.4.1 办公设备

受理服务区办公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台、计算机、高拍仪、扫描仪、打印机或复印机、电

话等。

8.1.4.2 公共设备

受理服务区公共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受理柜台、满意度评价器、排号显示屏等。

8.1.4.3 受理柜台

8.1.4.3.1 每个窗口长度宜为 1600 ㎜—2000 ㎜，台面高度宜为 750mm，台面宽度宜为 700mm。

8.1.4.3.2 台面的基础色宜为白色（劳尔色卡，RAL9016 交通白），柜体的基础色宜为灰色（劳尔色

卡，RAL7026 花岗灰）。

8.1.4.3.3 应在受理柜台的正上方安装窗口位号标志；标志牌下边缘与地面距离不宜小于 2200mm。

8.1.4.3.4 应在受理柜台易于观察位置摆放岗位信息公示标志牌，标志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人



DB 21/T XXXX—2024

7

员免冠照片、姓名、工位号、“好差评”二维码等信息。

8.1.4.4 工作台

8.1.4.4.1 应垂直设在受理柜台内侧。

8.1.4.4.2 台面高度不高于 800mm，台面宽度宜为 600mm，台面长度为 1200mm—1500mm。

8.1.4.4.3 台面的基础色应与受理柜台一致，柜体的基础色应与受理柜台一致。

8.1.5 等候休息区

8.1.5.1 公共设备

等候休息区公共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填单台、休息座椅、公共伞架、轮椅、饮水机、垃圾桶等。

8.1.5.2 宣传设备

等候休息区宣传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资料架、电子显示屏等。

8.1.6 母婴休息区

母婴休息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沙发、婴儿护理台等。

8.1.7 多媒体服务区

多媒体服务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带有音频、视频播放及存储功能的多媒体系统。

档案管理区

档案管理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防盗报警设备、档案柜、办公桌、办公椅、计算机、打印机、

扫描仪、碎纸机等。

业务处理区

业务处理区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办公桌、办公椅、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电话、文件柜等。

业务支持区

8.4.1 培训室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演讲台、直列式课桌、椅子、投影仪、电视机、音响等。

8.4.2 接待室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沙发、茶几、饮水机等。

8.4.3 会议室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会议桌、会议椅、电视机、投影仪等。

标志要求

8.5.1 除医疗保障官方标志、官方徽标及铭牌外，标志标牌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所有部分)的要

求，标志标牌的设置应符合 GB/T 15566.1 的要求。

8.5.2 公共设施类标志应优先采用 GB/T 10001.1 中的图形符号，无障碍设施标志应符合 GB/T 10001.9

的规定；标志牌应根据设施特点和观察需求确定安装位置。

8.5.3 安全标志及设置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

8.5.4 应急导向标志及设置应符合 GB/T 23809 的要求。

8.5.5 标志中的英文译文应符合 GB/T 30240.1、GB/T 30240.7 的要求。

8.5.6 标志中的内容应符合《医疗保障经办大厅设置与服务规范》（医保办发〔2021〕17 号）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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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要求

卫生管理

9.1.1 应开展经常性卫生清扫，经办大厅每天一次，其他功能区域每周一次；地面应无积尘、积水、

污物，墙壁、天花板应无蛛网、霉斑、脱落等情形，室内物品无积尘和不洁物。

9.1.2 卫生清扫应采取湿式清扫或其他合适的清扫方式，避免扬尘。

9.1.3 物品摆放应整齐有序，无乱堆乱放情形。

9.1.4 应充分利用门窗进行自然通风，保持功能区域空气清新、无异味。

9.1.5 使用集中空调的场所，卫生指标及卫生管理应符合 GB 37488 和 WS 10013 的要求。

9.1.6 分散式空调设施室内机组的滤网和散流罩应定期保洁，不得有积尘。

9.1.7 经办大厅应禁止吸烟。

安全管理

9.2.1 宜在经办大厅配备安保人员，负责来访人员的安全检查与监督。

9.2.2 发现不法分子或发生治安案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9.2.3 应定期检查功能区域的安全监控系统，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修理或更换。

9.2.4 消防管理应符合 GB/T 40248 的规定。

9.2.5 应在电子显示屏、地表线盒等设备、设施附近设置防触碰隔离带。

9.2.6 应适时摆放、悬挂“小心地滑”“小心触电”等警告性标志。

9.2.7 应建立停电处置、疫情突发、紧急疏散等应急预案。

设备设施管理

9.3.1 应建立设备设施管理台账，由专人负责每台设备设施的维护与报修工作。

9.3.2 应对特种设备进行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在自行检查或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

的，应及时处理。

9.3.3 应对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检验。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1 个月应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应继续使用。

节能管理

9.4.1 每台耗能设备应设置专人负责开启和关闭，经办大厅的服务设施应在下班后立即关闭。

9.4.2 办公设备在不使用时应及时关机，减少待机能耗。

9.4.3 应按照自然光强度开启室内照明设备，应杜绝办公室、走廊、经办大厅、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的

白昼灯、长明灯现象。

9.4.4 应严格控制经办大厅外部泛光照明以及外部装饰用照明。

9.4.5 冬季供热时期，空调温度设置不宜使办公区域高于 20℃；夏季供冷时期，空调温度设置不宜使

办公区域低于 26℃，使用空调时不应开窗。

9.4.6 空调不用时关闭电源。

9.4.7 经办大厅的入口处宜加装双层门，防止空调冷气和暖气的流失。

9.4.8 集中空调宜至少每两年清洗一次，单机空调宜每年清洗两次。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4.1　依法合规
	4.2　公平开放
	4.3　优质高效

	5　场所建设
	5.1　选址
	5.2　建筑面积
	5.3　停车场所

	6　区域布局
	6.1　基本要求
	6.2　经办服务区
	6.2.1　服务区域
	6.2.2　面积分配
	6.2.3　引导咨询区
	6.2.4　自动排号区
	6.2.5　自助服务区
	6.2.6　受理服务区
	6.2.7　等候休息区
	6.2.8　母婴休息区
	6.2.9　多媒体服务区

	6.3　档案管理区
	6.4　业务处理区
	6.5　业务支持区

	7　基础设施要求
	7.1　装修
	7.1.1　总则
	7.1.2　外部装修
	7.1.3　经办大厅
	7.1.4　走廊、楼梯间

	7.2　消防设施
	7.3　采光、照明系统
	7.4　温控、通风系统
	7.4.1　空调
	7.4.2　采暖
	7.4.3　通风

	7.5　无障碍设施
	7.6　安全监控系统
	7.7　网络设施

	8　设备配置要求
	8.1　经办服务区
	8.1.1　引导咨询区
	8.1.2　自动排队叫号区
	8.1.3　自助服务区
	8.1.4　柜台受理服务区
	8.1.4.1　办公设备
	8.1.4.2　公共设备
	8.1.4.3　受理柜台
	8.1.4.4　工作台

	8.1.5　等候休息区
	8.1.5.1　公共设备
	8.1.5.2　宣传设备

	8.1.6　母婴休息区
	8.1.7　多媒体服务区

	8.2　档案管理区
	8.3　业务处理区
	8.4　业务支持区
	8.5　标志要求

	9　管理要求
	9.1　卫生管理
	9.2　安全管理
	9.3　设备设施管理
	9.4　节能管理


